沈北新区聘任制公务员岗位职责

一、专业技术类职务
1、副总审计师（审计局）：负责审计计划编制、文件编发、法制审理、审计决定等业务工作指导和协调；参与督查审计质量，监督检查各类审计项目的综合质量，督促审计质量整改，降低审计风险，确保审计质量符合国家规定；参与复核重要案件，对预算执行项目、上级统一组织项目、政府交办重大事项以及办理案件移交的审计项目等重要审计项目（案件）进行复核，严把政策、法规和质量关；参与考评审计业绩，培训审计干部，完成局里交办的其他工作。
2、副总工程师（辉山经济区）：负责研究制定和实施经济区食品领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研究探索经济区食品领域发展目标、工作思路和发展模式；解决经济区食品领域发展工作中的重大技术性、政策性、规范性和全局性问题；为经济区食品领域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指导经济区食品领域生产技术工作中的管理、销售、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工程设计等；协助经济区领导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及完成经济区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经济区招商专员：负责对招商信息的收集、分析、共享以及策划和包装；对重大招商项目负责考察分析和可适性的专题研究；探索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招商项目；统一协调经济区招商工作及组织召开重点项目协调会；负责招商引资工作的认定，招商资料的管理；负责经济区招商业绩的日常管理及考评，完成经济区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辅助性岗位：

档案管理员（沈北新区市民服务中心）：从事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调卷、库房管理及档案保护技术操作工作。
